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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况

广东恒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5年 9

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 2024年年度报告

的议案》。经审查发现，本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第二节 会计数据、经营情况

和管理层分析”之“三、财务状况分析”之“（二）经营情况分析”之“2.收入

构成”之“按产品分类分析”和“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广东恒基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财务报表附注”中“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6、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之“（2）合同产生的收入情况”及“十八、母公司财务报

表主要项目注释”之“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之“（2）合同产生的收入情况”

之“管件类”、“阀类”及“管件加工”的收入分类存在偏差，以及将应填列于“十

七、其他重要事项”之“7、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事项”的相关内容

错误填列于“十五、承诺及或有事项”之“2、或有事项”。

为了避免理解偏差以及让财务报表使用者更好的理解，故而更正披露相关信

息，因此需要对本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www.neeq.com.cn）发布的《2024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03）中涉及

的有关信息进行更正。

二、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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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会计数据、经营情况和管理层分析

三、财务状况分析

（二）经营情况分析

2.收入构成

按产品分类分析

类别/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百分

比

管件类 757,982,660.91 569,296,994.74 24.89% 34.06% 35.14% -0.60%
阀类 105,235,367.66 88,180,640.24 16.21% -14.09% -20.60% 6.87%
其他配件 125,068,877.91 103,575,566.88 17.19% 0.13% 2.91% -2.23%
管件加工 17,979,176.84 9,469,028.08 47.33% -18.78% -1.81% -9.10%
其 他 业 务

收入

12,460,799.88 11,093,336.32 10.97% 36.27% 41.25% -3.14%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23.28% 20.69% 20.16% 0.34%

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

广东恒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财务报表附注

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36、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2）合同产生的收入情况

合同分类
2024年 2023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按商品类型分类：

管件类 757,982,660.91 569,296,994.74 565,396,917.25 421,278,887.41

阀类 105,235,367.66 88,180,640.24 122,499,653.42 111,062,602.33

其他配件 125,068,877.91 103,575,566.88 124,905,394.13 100,649,420.64

管件加工 17,979,176.84 9,469,028.08 22,135,103.06 9,643,851.17

其他业务收入 12,460,799.88 11,093,336.32 9,144,317.05 7,853,8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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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分类
2024年 2023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按商品转让的时

间分类：

在某一时点转让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在某一时段内转

让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按经营地区分类：

境内 443,101,700.95 395,956,090.64 376,665,164.63 330,803,562.98

境外 575,625,182.25 385,659,475.62 467,416,220.28 319,685,024.42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十五、承诺及或有事项

2、或有事项

2012年 1月，本公司作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佛山市顺德区保胜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胜公司”）提供 2,000 万元借款，与此同时，在 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志恒、萧卫苹，董事何坤成，董事、财务总监萧志

海分别向保胜公司提供借款 2,700万元、160万元（后于 2014年归还 20万元）、

1,100万元、50万元。

2016年 8月 30日，债务人保胜公司、上述债权人本公司、孙志恒、萧卫苹、

何坤成、萧志海签署《协议书》，约定由本公司代为偿还保胜公司所欠孙志恒、

萧卫苹、何坤成、萧志海借款本金合计 3,99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 6%计算）。

保胜公司欠本公司的借款本金由 2,000万元变更为 5,990万元，该等借款本金及

利息应于 2017年 6月 30日前支付完毕。2016年 11月，本公司按照上述约定向

萧卫苹清偿保胜公司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160.2466万元、向萧志海清偿保

胜公司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56.6833万元。保胜公司所欠孙志恒、何坤成相

关借款本金及利息一直未支付。

2017 年 8 月 30 日，各方再次签署协议，将保胜公司还款期限延期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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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30日。

考虑到本公司对保胜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较长，经多次催收无果，同时结合

保胜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2019 年末，本公司对保胜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2,216.9299万元（含本公司借款本金 2,000万元及代萧卫苹、萧志海清偿的金额

216.9299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并进行了核销处理。

在上述背景下，2021年 4 月 7日，保胜公司、本公司及担保方陈旺全、梁

胜光、罗柱枝、罗新泳签署《协议书》，约定于 2021年 6月 30日前，保胜公司

向本公司清偿借款本金 5,990万元及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上述担保方为该

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截至本报告日，保胜公司仍未清偿上述借款，本公司仍在与对方积极协商，

补充提供新的担保措施。另外，考虑到本公司尚未代保胜公司向孙志恒、何坤成

清偿借款，为了保护本公司利益，孙志恒（孙凌峰代）、何坤成均已出具《确认

函》，放弃向本公司主张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权利，并且确认本公司仍有

权针对该等债权向保胜公司全额追索，保胜公司及其担保人如有偿还的款项，优

先用于冲抵保胜公司欠付本公司的债务及相关费用。

十七、其他重要事项

7、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事项

无。

十八、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2）合同产生的收入情况

合同分类
2024年 2023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按商品类型分类：

管件类 601,142,958.47 435,510,364.82 428,300,121.80 299,985,753.15

阀类 106,032,738.49 90,607,030.58 121,368,625.17 112,840,601.58

其他配件 91,032,975.72 81,512,406.52 84,589,204.66 78,175,9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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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分类
2024年 2023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管件加工 20,585,800.77 11,391,892.42 20,228,891.04 7,890,299.71

其他业务收入 52,434,775.81 49,821,719.96 35,013,456.80 33,403,528.47

合计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按商品转让的时间分类：

在某一时点转让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在某一时段内转让

合计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按经营地区分类：

境内 284,821,274.31 256,740,586.29 244,747,491.63 220,242,510.80

境外 586,407,974.95 412,102,828.01 444,752,807.84 312,053,617.40

合计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更正后：

第二节 会计数据、经营情况和管理层分析

三、财务状况分析

（二）经营情况分析

2.收入构成

按产品分类分析

类别/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百分

比

管件类 754,537,356.92 567,390,432.95 24.80% 33.45% 34.68% -0.69%
阀类 105,116,010.82 88,127,251.18 16.16% -14.19% -20.65% 6.82%
其他配件 125,068,877.91 103,575,566.88 17.19% 0.13% 2.91% -2.23%
管件加工 21,543,837.67 11,428,978.93 46.95% -2.67% 18.51% -9.48%
其 他 业 务

收入

12,460,799.88 11,093,336.32 10.97% 36.27% 41.25% -3.14%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23.28% 20.69% 20.16% 0.34%

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

广东恒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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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36、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2）合同产生的收入情况

合同分类
2024年 2023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按 商 品 类 型 分

类：

管件类 754,537,356.92 567,390,432.95 565,396,917.25 421,278,887.41

阀类 105,116,010.82 88,127,251.18 122,499,653.42 111,062,602.33

其他配件 125,068,877.91 103,575,566.88 124,905,394.13 100,649,420.64

管件加工 21,543,837.67 11,428,978.93 22,135,103.06 9,643,851.17

其他业务收入 12,460,799.88 11,093,336.32 9,144,317.05 7,853,825.85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按商品转让的时

间分类：

在某一时点转让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在某一时段内转

让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按 经 营 地 区 分

类：

境内 443,101,700.95 395,956,090.64 376,665,164.63 330,803,562.98

境外 575,625,182.25 385,659,475.62 467,416,220.28 319,685,024.42

合计 1,018,726,883.20 781,615,566.26 844,081,384.91 650,488,587.40

十五、承诺及或有事项

2、或有事项

无。

十七、其他重要事项

7、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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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月，本公司作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佛山市顺德区保胜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胜公司”）提供 2,000 万元借款，与此同时，在 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志恒、萧卫苹，董事何坤成，董事、财务总监萧志

海分别向保胜公司提供借款 2,700万元、160万元（后于 2014年归还 20万元）、

1,100万元、50万元。陈旺全、梁胜光、罗柱枝、罗新泳、朱健全为上述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多次续期后，该担保于 2021年 12月 30日到期）。

为了便于统一催收，2016年 8月 30日，债务人保胜公司、上述债权人本公

司、孙志恒、萧卫苹、何坤成、萧志海签署《协议书》，约定由本公司受让孙志

恒、萧卫苹、何坤成、萧志海对保胜公司的债权，即借款本金合计 3,990万元及

利息（按年利率 6%计算）。保胜公司欠本公司的借款本金由 2,000 万元变更为

5,990万元，该等借款本金及利息应于 2017年 6月 30日前支付完毕。2016年 11

月，本公司向萧卫苹支付保胜公司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160.2466万元、向

萧志海支付保胜公司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56.6833万元。保胜公司所欠孙志

恒、何坤成相关借款本金及利息，公司一直未实际支付。

2017 年 8 月 30 日，各方再次签署协议，将保胜公司还款期限延期至 2018

年 6月 30日。

考虑到保胜公司对本公司的欠款账龄较长，经多次催收无果，同时结合保胜

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2019 年末，本公司对保胜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2,216.9299万元（含本公司借款本金 2,000万元及受让的萧卫苹、萧志海对保胜

公司的债权金额 216.9299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并进行了核销处理。

在上述背景下，2021年 4 月 7日，保胜公司、本公司及担保方陈旺全、梁

胜光、罗柱枝、罗新泳签署《协议书》，约定于 2021年 6月 30日前，保胜公司

向本公司清偿借款本金 5,990万元及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上述担保方为该

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截至本报告日，保胜公司仍未清偿上述借款，本公司仍在与对方积极协商，

补充提供新的担保措施。另外，考虑到本公司尚未向孙志恒、何坤成支付保胜公

司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为了保护本公司利益，孙志恒（孙凌峰代）、何坤成均

已出具《确认函》，放弃向本公司主张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权利，并且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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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本公司仍有权针对该等债权向保胜公司全额追索，保胜公司及其担保人如有偿

还的款项，优先用于冲抵保胜公司欠付本公司的债务及相关费用。

十八、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2）合同产生的收入情况

合同分类
2024年 2023年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按商品类型分类：

管件类 601,530,754.51 435,838,502.03 428,300,121.80 299,985,753.15

阀类 106,032,738.49 90,607,030.58 121,368,625.17 112,840,601.58

其他配件 91,032,975.72 81,512,406.52 84,589,204.66 78,175,945.29

管件加工 20,198,004.73 11,063,755.21 20,228,891.04 7,890,299.71

其他业务收入 52,434,775.81 49,821,719.96 35,013,456.80 33,403,528.47

合计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按商品转让的时间分类：

在某一时点转让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在某一时段内转让

合计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按经营地区分类：

境内 284,821,274.31 256,740,586.29 244,747,491.63 220,242,510.80

境外 586,407,974.95 412,102,828.01 444,752,807.84 312,053,617.40

合计 871,229,249.26 668,843,414.30 689,500,299.47 532,296,128.20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2024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更正后的《2024

年年度报告》将与本更正公告一同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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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9 月 26 日


